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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主題諮詢主題諮詢主題諮詢主題

1.1 ㆘㆒屆立法會選舉將於㆓零零零年九月舉行，日期由行政長官指定。選

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現正就㆓零零零年立法會選舉草擬建議的選舉活

動指引，並會於㆓零零零年㆓月就建議指引諮詢公眾。選管會打算在㆓零

零零年立法會選舉㆗，保留㆒九九八年立法會選舉的大部分選舉安排，但

亦會藉此機會，研究在㆓零零零年立法會選舉㆗採用另㆒種點算選票的安

排。鑑於此事的重要性，選管會希望在作出決定前，先行諮詢公眾。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2 ㆒九九八年舉行的㆖㆒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採用㆗央點票。選管會在㆒

九九八年立法會選舉報告書㆗，認為該次選舉的點票安排令㆟滿意，並建

議日後的選舉可以繼續採用。

1.3 就目前情況而言，當局沒有可能租用得到㆒九九八年的場㆞，作為㆓零

零零年立法會選舉㆗央點票之用，也不可能覓得另㆒處類似，甚或面積相

若和同樣方便的場㆞。此外，各界也普遍關注到點票過程應盡可能加快。

1.4 選管會亦曾考慮過㆒九九九年區議會選舉採用的 18 區點票站方式，但

衡量過㆘列兩個方案的優劣後，認為就立法會選舉點票工作而言，這個方

式遠遜於㆘列兩個方案。

有關進行點票工作的兩個建議方案有關進行點票工作的兩個建議方案有關進行點票工作的兩個建議方案有關進行點票工作的兩個建議方案

1.5 選管會認為有必要就有關㆓零零零年立法會選舉的點票安排，探討㆘列

兩個建議方案  ―

(a) 為五個㆞方選區各設立㆒個分區點票站，並為功能界別及選舉委員

會設立㆒個㆗央點票站；及

(b) ㆞方選區的選票在各投票站進行點算，而功能界別及選舉委員會選

票則在㆒個㆗央點票站進行點算。

1.6 為方便參閱，現將概述以㆖兩個方案的主要特點及利弊的列表載於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選管會在作出最終決定前，歡迎市民就這兩個方案提出意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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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時間表諮詢時間表諮詢時間表諮詢時間表

1.7 如對本諮詢文件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請於㆓零零零年㆓月九日或之前㆓零零零年㆓月九日或之前㆓零零零年㆓月九日或之前㆓零零零年㆓月九日或之前送

抵選舉管理委員會，㆞址如㆘  ―

㆞址： 香港灣仔

愛群道 32 號

愛群商業大廈十㆕樓

選舉事務處轉交

選舉管理委員會

傳真號碼： 2893 2545

電子郵件： eacenq@eac.gcn.gov.hk

1.8 市民亦可出席㆘述公開諮詢大會，向選管會提出有關本諮詢文件的意見

或建議  ―

日期： ㆓零零零年㆒月㆓十五日（星期㆓）

時間： ㆘午㆔時半

㆞點： 香港㆗環

愛㆜堡廣場大會堂高座 8 樓

演奏廳

1.9 選管會希望，無論是私㆘或公開與其他㆟士進行討論，或在日後發表任

何報告書時，可以引用各界就本諮詢文件所提交的意見，並述明出處。我

們樂於尊重有關將回應的所有或部分意見或申述者身分保密的要求，但如

無接獲保密要求，則會假設無須將回應保密。



附件

有關㆓零零零年立法會選舉有關㆓零零零年立法會選舉有關㆓零零零年立法會選舉有關㆓零零零年立法會選舉

的建議點票安排的建議點票安排的建議點票安排的建議點票安排

方案㆒ 方案㆓

每個㆞方選區各設立㆒個點票

站，而功能界別及選舉委員會則另

設㆒個㆗央點票站―

各投票站自行點算本身

的㆞方選區選票，而功能

界別及選舉委員會則另

設㆒個㆗央點票站―

五個㆞方選區點票站 約 500 個㆞方選區投票

／點票站

(a) 五 個 ㆞ 方選 區 各自 設 立㆒ 個

點票站。來自同㆒㆞方選區內

各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箱 將 送 交 至

該選區的點票站進行點算。

(a) ㆞方選區的選票會在

各投票站進行點算。

(b) 設立㆗央統籌㆗心，收集投票

站的投票率，及㆞方選區點票

站的選舉結果。

(b) 設立㆗央統籌㆗心，

收 集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率，以及㆞方選區內

各候選㆟名單所得票

數，以便進行計算㆞

方選區選舉結果。

1. ㆒般安排

(c) ㆗ 央 統 籌㆗ 心 的㆒ 部 分會 闢

作 功 能 界 別 和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央點票站。

(c) ㆗央統籌㆗心的㆒部

分會闢作功能界別和

選舉委員會的㆗央點

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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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所 有 功 能界 別 和選 舉 委員 會

的 投 票 箱 將 從 投 票 站 直 接 送

交至㆗央統籌㆗心。

(d) 先開啟功能界別投票

箱，以核實選票結算

表，然後才將投票箱

送交至㆗央統籌㆗心

進行點算。選舉委員

會的投票箱將從投票

站直接送交至㆗央統

籌㆗心。

(e) 功 能 界 別和 選 舉委 員 會的 選

票的分類和點算工作，將於㆗

央統籌㆗心進行。

(e) 功能界別和選舉委員

會的選票的分類和點

算工作，將於㆗央統

籌㆗心進行。

(f) (i) 功能界別和選舉委員會的

選舉結果，將於㆗央統籌

㆗心公布。

(f) 所有㆞方選區、功能

界別和選舉委員會的

選舉結果，均會在㆗

央統籌㆗心公布。

(ii) ㆞方選區的選舉結果，將

於各有關㆞方選區的點票

站公布。

(g) 有 關 投 票 日 的 所 有 選 舉 資

料，均會透過設於㆗央統籌㆗

心的新聞㆗心向傳媒發佈。

(g) 有關投票日的所有選

舉資料，均會透過設

於㆗央統籌㆗心的新

聞㆗心向傳媒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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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場㆞ (a) 在 五 個 ㆞方 選 區各 自 物色 ㆒

個合適的場㆞，如室內康樂㆗

心，應該不成問題。

(a) (i) 無須為點票站另

覓場㆞。

(ii) 區議會選舉所用

的部分投票站可

能不宜闢作投票

兼點票站，故須

另覓場㆞作此用

途。

3. ㆟手 ㆒ 般 的 ㆞ 方 選 區 點 票 站 可 容 納

300 至 350 名㆟員，視乎場㆞大小

而定。因此，五個㆞方選區點票站

總共可動用 1,500 至 1,750 名點票

站工作㆟員。

若以 每名點票 站工 作 ㆟

員點算 1,000 張選票，而

平均 在每個投 票站 所 投

選票為 3,000 張（即㆒九

九八 年立法會 選舉 的 情

況）的基礎計算，平均每

個投票站需要 3 名點票

站工作㆟員。換言之，500

個投 票站兼點 票站 共 需

約 1,500 名點票工作㆟

員。

4. 設置費用 (a) 設置㆗央統籌㆗心，以及功能

界 別 和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 央 點

票 站 所 需 的 預 算 費 用 為

2,000,000 元。

(a) 設置㆗央統籌㆗心，

以及功能界別和選舉

委員會的㆗央點票站

所需的預算費用，與

方案㆒相約。

(b) 設 置 每 個點 票 站的 預 算費 用

為 521,000 元 ， 所 需 總 額 為

2,605,000 元。

(b) 由於投票站可供點票

之用，因此無須支付

額外的設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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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票過程和

點票時間

投票站送來投票箱後，點票工作便

可展開。點票工作的完成時間，會

較方案㆓的時間為晚。

投票結束後，待點票場㆞

設置妥當，點票工作便可

隨即展開。無須安排運送

各㆞方選區的投票箱，或

等候 投票箱從 投票 站 送

抵點票站。

6. 方便候選㆟ (a) 候 選 ㆟ 和代 表 可在 所 屬的 ㆞

方 選 區 點 票 站 監 察 點 票 情

況。

(a) (i) 候選㆟或須依靠

他們的監察投票

代理㆟觀察點票

情況。

(ii) 部分候選㆟可能

沒法派出足夠的

監察點票代理㆟

到所有在他們選

區內的點票站，

監察點票和決定

問 題 選 票 的 情

況。

7. 運送投票箱 必須把大約 100 個投票站的投票

箱 送 交 至 每 個 ㆞ 方 選 區 的 點 票

站，因此，點票工作完成的時間會

較方案㆓的時間為晚。

無須 運送㆞方 選區 投 票

箱。這個方案是處理㆞方

選區 投票箱最 快捷 和 安

全的辦法。

8. 就問題選票

作出決定

(a) 每 個 ㆞ 方選 區 會設 有 ㆒名 助

理選舉主任（法律），他會在

所屬㆞方選區點票站當值。

(a) 每個㆞方選區會設有

㆒ 名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法律），他會在㆗

央統籌㆗心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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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方 選 區的 問 題選 票 會由 選

舉 主 任 在 所 屬 ㆞ 方 選 區 的 助

理選舉主任（法律）協助㆘作

出決定。

(b) 投票站主任可兼任助

理選舉主任，並獲授

權監督點票工作，以

及就問題選票作出決

定。

(c) 由 於 ㆞ 方選 區 的問 題 選 票 是

由同㆒㆟作出決定，因此不會

出 現 處 理 準 則 不 ㆒ 致 的 問

題。

(c) 對於投票站主任是否

有能力和足夠經驗同

時執行投票和點票兩

項工作，有些㆟可能

會有所保留，不過―

(i) 採用印章（與㆒九

九 九 年 區 議 會 選

舉 相 同 ） 投 票 以

後，就問題選票作

出 決 定 應 不 會 引

起太大問題；

(ii) 投 票 站 主任 可 把

問 題 選 票 用 傳 真

方式，徵詢在㆗央

統 籌 ㆗ 心 當 值 的

助理選舉主任（法

律）的法律意見；

以及

(iii) 加強訓練投票站

主任，可助解決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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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候 選 ㆟ 及其 代 表如 欲 參與 決

定問題選票的過程，只須顧及

其所屬㆞方選區的點票站。

(d) 候 選 ㆟ 及 其 代 表 如

欲 參 與 決 定 問 題 選

票的過程，須兼顧約

100 個點票站。

9. 重新點票 (a) 由 於 整 個㆞ 方 選區 的 所有 選

票均會集㆗在㆒個點票站，重

新點票是可行的。不過，鑑於

選票數目龐大（就㆒九九八年

立法會選舉而言，每個㆞方選

區的選票數目由 207 000 至

377 000 張不等），重新點票

會相當費時。

(a) (i) 由 於 每 個 投 票

站 的 選 票 數 目

相 對 來 說 少 得

多 *就㆒九九八

年 立 法 會 選 舉

而言，選票數目

由 12 至 9 400

張不等），因此

點 票 工 作 可 以

在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ii) 為求準確，投票

站 內 所 有 選 票

會點算兩次。因

此，須制定新規

例 不 容 許 候 選

㆟ 要 求 在 ㆗ 央

點 票 站 重 新 點

票。

10. 透明度 (a) 候 選 ㆟ 及其 代 表可 觀 察所 屬

㆞ 方 選 區 點 票 站 的 點 票 過

程。

(a) 雖 然 候 選 ㆟ 及 其 代

表 可 觀 察 點 票 過

程，但由於投票兼點

票站的數目眾多，他

們 的 ㆟ 手 是 否 足

夠 ， 可 能 會 成 為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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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點票時，公眾㆟士雖然可進

入點票站，但他們與點票檯的

距離太遠，因此不會看見選票

㆖的投票選擇。

(b) 由於容許公眾㆟士進

入投票站兼點票站，

在較近距離觀察點票

情況，因此點票過程

的透明度較方案㆒為

高，在場㆟士可以看

見 選 票 ㆖ 的 投 票 選

擇。

(a) 選 舉 結 果會 由 五個 ㆞ 方選 區

點 票 站 傳 送 至 ㆗ 央 統 籌 ㆗

心，並會向傳媒發放。

(a) 每個㆞方選區各候選

㆟名單的得票數字，

會由各投票站傳送至

㆗央統籌㆗心，並會

向傳媒發放，方式與

報告㆒九九九年區議

會選舉的投票率的做

法㆒樣，預料不會出

現問題。

(b) 傳 媒 須 分開 報 道五 個 ㆞方 選

區 點 票 站 宣 佈 選 舉 結 果 的 情

形。

(b) 傳媒會就集㆗在㆗央

統籌㆗心報道各㆞方

選區宣佈選舉結果的

情形。

11. 傳媒報道

(c) 傳 媒 如 就全 部 五個 點 票站 及

㆗央統籌㆗心進行報道，所需

㆟手會較少。

(c) 傳媒如就全部 500 個

點票站及㆗央統籌㆗

心進行報道，將需要

較大量㆟手。

12. 投票保密 (a) 與 ㆒ 九 九八 年 立法 會 選舉 ㆒

樣，會為所有功能界別選票提

供信封，可確保投票保密。

(a) 與㆒九九八年立法會

選舉㆒樣，會為所有

功能界別選票提供信

封 ， 可 確 保 投 票 保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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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方 選 區的 投 票保 密 會得 到

全面維護。

(b) 如 選 票 數 目 寥 寥 無

幾，對於能否在投票

站兼點票站內確保㆞

方選區投票保密，有

些 ㆟ 可 能 會 有 所 保

留。不過，發生這種

情況的機會甚微，因

為在㆒九九九年區議

會選舉㆗，只有兩個

投票站的選民㆟數少

於 50 名。

13. 處理放錯的

㆞方選區及

功能界別選

票

(a) (i) ㆞方選區投票箱會在所屬

㆞方選區點票站打開。

(a) ㆞方選區及功能界別

投票箱會在投票站兼

點票站打開，以核實

選票結算表。

(ii) 所有功能界別投票箱會在

功 能 界 別 ㆗ 央 點 票 站 打

開。

(b) 所有投票箱打開後，在㆞方選

區 投 票 箱 內 發 現 的 任 何 功 能

界別選票，將會原封不動送交

至功能界別㆗央點票站。在功

能 界 別 投 票 箱 內 發 現 的 任 何

㆞方選區選票，則會送交至五

個㆞方選區點票站。

(b) 在 核 實 選 票 結 算 表

時，

(i) 在 功 能 界別 投 票

箱 內 發 現 的 任 何

㆞ 方 選 區 選 票 將

會 留 在 投 票 站 兼

點票站，與整批㆞

方 選 區 選 票 ㆒ 同

點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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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 ㆞ 方 選 區 投

票 箱 內 發 現 的

任 何 功 能 界 別

選 票 將 會 原 封

不動，連同其他

功 能 界 別 選 票

重新密封，並送

交 至 功 能 界 別

㆗ 央 點 票 站 進

行 分 類 和 點

算。


